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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精制     公告编号：2019-015 

债券代码：112227     债券简称：14 利源债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涉及诉讼事项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资管”）

与王民的合同纠纷、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与王民、

张永侠的合同纠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与王民、

张永侠的诉讼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如长江资管、长江证券、东北证券处置王民、

张永侠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则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风险。 

 

一、相关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利源精制”）近期收到

控股股东通知，控股股东收到《执行证书》、《判决书》、《裁定书》等材料。公司

现公告控股股东涉及诉讼事项及诉讼进展的有关情况。 

二、控股股东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一）长江资管合同纠纷的基本情况 

1、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 

（1）申请执行人：长江资管 

（2）被执行人：王民 

2、合同纠纷的背景及事由 

2017 年 6 月及 2017 年 8 月，长江资管与王民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

务，长江资管向王民融出资金 23,949 万元，长江资管与王民就办理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业务签订的相关协议在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公证处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

力的公证。因王民逾期归还融资款本息，长江资管宣布融资款提前到期，要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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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提前偿还全部融资款本息，涉及债务本金 23,300 万元。 

3、判决或裁定情况 

2018 年 9 月 4 日，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公证处做出（2018）鄂长江内证字第

10258 号执行证书； 

2018 年 9 月 28 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申请执行长江资管与王

民证券回购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指定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2018 年 11 月 2 日，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王民下达了执行通知书： 

（1）王民给付长江资管债务本金 2.33 亿元及利息和违约金； 

（2）王民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实现债权和质权而发生的各类费用及法律法规、监管机构、交易所、

中国结算等协议约定应当由王民支付的费用； 

（4）王民缴纳执行费 317,829 元。 

（二）长江证券合同纠纷的进展情况 

1、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8年8月14日披露了该合同纠纷的基本情况，公告编号：2018-038。 

2、判决或裁定情况 

2018 年 7 月 16 日，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公证处做出（2018）鄂长江内证字第

8272 号执行证书； 

2018 年 8 月 23 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申请执行长江证券与王

民、张永侠回购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指定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2018 年 9 月 3 日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查封、冻结、扣押王民、

张永侠价值 28,100 万元的财产。 

（三）东北证券诉王民的进展情况 

1、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披露了该诉讼的基本情况，公告编号：2018-038。 

2、判决或裁定情况 

2019 年 1 月 20 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1）王民、张永侠给付东北证券购回交易本金 8,000 万元并支付利息、违

约金； 

（2）利源精制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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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北证券对王民持有的 2,500 万股利源精制股票享有质权，有权对折

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股票的价款优先受偿。 

（四）东北证券诉张永侠的进展情况 

1、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披露了该诉讼的基本情况，公告编号：2018-069。 

2、判决或裁定情况 

2019 年 1 月 20 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1）张永侠、王民、利源精制共同偿付东北证券购回股票款本金 38,867 万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违约金； 

（2）如原告未履行给付义务，东北证券可以对张永侠提供的利源精制 9,450

万股股票对应的股权行使质权。 

（五）民生信托诉王民的进展情况 

1、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在《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了该诉讼的基本情况。 

2、判决或裁定情况 

2018 年 12 月 28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民生信托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提出撤诉申请，准许民生信托撤诉。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诉讼案件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

讼事项。 

四、本次公告相关诉讼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1、如长江资管、长江证券、东北证券处置王民、张永侠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则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风险； 

2、目前利源精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暂未受到上述诉讼的影响； 

3、公司积极考虑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与债权人保持积极沟通，力争

尽早解决相关问题。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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